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畢業生體育績優獎勵實施辦法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第1條 為推展本校運動風氣，提昇運動水準，鼓勵學生參加體育競賽為校爭光，特訂定本

辦法。 

第2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並於在學期間有 2年以上競賽成績及佐證資料者始可接受推薦提

名，由體育室進行初步資格審核。 

一、 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體育運動競賽者。 

二、 曾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獎者。 

三、 曾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大專運動聯賽獲獎者。 

四、 曾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獎者。 

五、 曾參加教育部核定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指定之各種

運動錦標賽獲獎者。 

六、 曾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院校以上體育競賽獲獎者。 

七、 曾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體育競賽者獲獎者。 

八、 參與校隊達三年以上者。 

九、 不符合上述條件，但可明列體育優良事蹟表現者。 

第3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可經由下列人士推薦提名： 

一、 各系、科主任推薦該系、科體育績優同學若干人。 

二、 體育教師就全校各系、科中推薦體育績優同學若干人。 

三、 代表隊教練推薦每隊最優學生若干人。 

四、 課外活動組推薦體育類社團最優幹部若干人。 

五、 體育室推薦對體育運動有特殊貢獻同學若干人。 

第4條 體育績優學生受推薦者，得由本校體育委員會召開會議進行審核，並依審核結果擇

取最優前 10名，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 

第5條 體育績優學生受獎人應為本校應屆畢業生，於每學年畢業典禮時頒發獎狀乙禎、專

科部及大學部(含四技)各錄取前五名獲獎者依審查結果另頒發獎金，獎金金額依當

年度預算編列。各部入選名額如有缺額，可由其他部別遞補錄取。 

第6條 本辦法經體育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康寧大學畢業生體育績優獎勵推薦表 

被推薦人姓名  序號  

照片貼黏處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部別 
□大學部 □四技部 

□專科部 
系科別  

班級  學號  

申請獎學金  

體育績優表現事蹟(檢附相關文件) 

 

 

 

 

 

 

推薦人姓名  單位  

推薦理由 

 

 

 

 

 

 

 

主任委員 審核結果 體育委員會審核意見 

 

□錄取 

 

□不予錄取 

 



 


